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

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宙邦”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明细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发生额 

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5,285.84 

深圳市盈石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814,177.00 

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 80,733.95 

深圳尚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垫费用 3,409.00 

2、关联交易定价的情况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定价为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二、涉及的关联方基本情况 

1、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81796088430K 

注册资本 139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崔桅龙 

住所 
福建省邵武市金塘工业园区金岭大道 6 号(经营场所:邵武市晒口

新氨路 18 号) 

成立日期 2007 年 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含氟新材料、含氟精细化学品、含氟特气、含氟有机合成产品（属

危险化学品的，具体产品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和销

售，含氟系列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生产氟化氢、氢氟酸、氟化氢铵、氟化铵、氟硼酸、氟硅酸、含

氟石膏及硫酸钙粉末；生产 98%硫酸、104.5%发烟硫酸；经营盐

酸的批发(不带储存设施)；从事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经营的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联营公司 

2、深圳市盈石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市盈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60049158G 

注册资本 101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星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市花路 25号利保义生物工程大楼

三层 A 井,D 井厂房 A 座 309 

成立日期 2016 年 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化工原料及产品的（不含危化品）销售；化工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学产品的研发

与销售；生物化工、医药化工、精细化工、生物制品、化学试剂

的研发与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不含限制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联营公司 

3、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26402595P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覃九三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昌业路 9 号新宙邦科技大厦 601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科技型企业或其它企业和项目；投资管理

（不含限制项目）；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

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4、深圳尚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尚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83855839D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覃九三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沙坣同富裕工业区深圳新宙邦公司 102 房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定价

为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

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公司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 

五、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符合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由

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而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

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龙伟 夏荣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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